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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確立台灣經濟在全球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時加快簽訂 FTA 的腳步，為

國內產業拓展國際市場，讓我國產業有加入全球市場共同競爭之機會。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最新發布的「2011 年工業發展報告」顯示，台灣「競爭性工業

績效指數」（CIP）排名全球第 11 名，成績亮眼；在這份報告中提到，台灣製造業生產具多樣

化且永續性提升，在全球製造業價值鏈及生產網絡的角色益趨重要。 

二、過去面對東亞經濟區域整合問題，政府為避免台灣被邊緣化，於兩年前積極推動與中國

大陸簽訂 ECFA，此舉當時引起日韓等國之關注，深怕台灣藉由 ECFA 快速擴張東亞貿易市場的

版圖，然而 ECFA 簽訂至今已近二年，後續協商遲遲沒有大幅進展，相較於鄰近國家，美韓

FTA 在 3 月 15 日正式生效，將嚴重衝擊我國紡織、成衣、塑膠業等重要傳統產業，中、日、韓

三方更在今年 5 月將於大陸北京召開「三國領袖會議」，會中很可能對簽訂三邊自由貿易協定達

成共識，中日韓 FTA 一旦實現，將成為一個占全球約兩成的市場，大幅壓縮我國各項產業的貿

易空間。 

三、目前日韓兩國在自由貿易協定的洽簽進度上已經超越我國，我國原有的領先優勢已日受

削弱，台灣在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上若不加快腳步，在全球製造業占重要角色，被全球貿易市場

邊緣化都是可能會發生的情況。爰此，要求行政院應積極提升我國各項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確立

台灣產業在全球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時加速打開全球貿易市場大門的腳步，為國內產業拓展

國際市場，讓我國產業有加入全球市場共同競爭之機會，否則一旦被邊緣化，即使這些產業擁有

高評比的競爭力也將無用武之地。 

提案人：江啟臣  楊瓊瓔  黃偉哲 

連署人：蔣乃辛  呂玉玲  陳碧涵  黃志雄  陳淑慧  

蔡正元  邱文彥  姚文智  呂學樟  王惠美  

李俊俋  盧嘉辰  張慶忠  葉宜津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九案，請提案人林委員淑芬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淑芬：（14 時 2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林淑芬、張曉風、邱文彥、林世嘉、田秋

堇等 16 人，鑑於農委會以乙紙行政命令，假借處理其經管之國有林地已無繼續營林必要，欲將

大量國有公用林地變更為非公用土地，此舉將為少數蓄意掠奪國有土地者開啟方便之門，大舉開

發山林，使得國土遭到濫墾、超限利用，導致國土保育、生態環保遭到無法回復之永久性傷害。

農委會應立即撤銷「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經管國有林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處理要點」公告。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九案： 

本院委員林淑芬、張曉風、邱文彥、林世嘉、田秋堇等 17 人，鑑於農委會以乙紙行政命令，假借

處理其經管之國有林地已無繼續營林必要，欲將大量國有公用林地變更為非公用土地，此舉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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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蓄意掠奪國有土地者開啟方便之門，大舉開發山林，使得國土遭到濫墾、超限利用，導致國

土保育、生態環保遭到無法回復之永久性傷害。農委會應立即撤銷「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經管國

有林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處理要點」公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台灣經歷賀伯風災、九二一地震、桃芝颱風，以及莫拉克風災等重大災害之後，原已千

瘡百孔的山林每逢大雨便發生土石流、坍方，致使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加上全球環保意識抬

頭，面對溫室效應、地球暖化，保護山林也變成全民刻不容緩的課題。 

二、為保育山林，農委會早於九十二年制訂發布「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補償回收要點」

回收出租林地，經三年辦理，略收成效，繼而於九十六年辦理「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補償回

收計畫」，擴大回收國有林範圍，並以土石流潛勢地區、水庫集水區、河川區兩側、生態保護區

、保安林及其他經主管機關依森林法第 10 條規定限制採伐地區優先辦理。此一政策係於政府財

政有限，並考量原墾戶生計之下的妥協方案，雖未完全達成保育山林的願景，但也是政府改變舊

有思維的第一步。 

三、然而，農委會於 101 年 3 月 13 日以農林務字第 1011720366 號公告制訂「行政院農委會林

務局經管國有林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處理要點」，澈底改變保育山林的政策思維，反向開放國有

林地，不僅將原違法使用國有林地之情事給予合法化，再讓現有承租戶借由「以租轉售」購買國

有林地，甚至授與平地職業墾戶上山大規模開墾的權力。 

四、農委會宣稱僅開放「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及水土保持」之國有林地，但其評估指標

查核限制卻比九十九年以前「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補償回收計畫」寬鬆，尤其是水庫集水區

可開放，影響民眾甚鉅。如此政策大轉彎，大開國有林地之門，更遑論出租造林地回收計畫範圍

以外，仍有廣大林地亟待政府進行保育與復育。 

五、綜上，該要點之政策方向與目標均當前環境保育精神南轅北轍，農委會改變重大政策方

向卻未經公眾討論，偏袒少數既得利益者立場，一旦開放，將使台灣林地加速消失，嚴重破壞國

土保安、水源涵養、淨化空氣、生態景觀等森林公益功能，其損害不僅當代國民受害，更影響世

世代代的子孫生存權利。爰此，農委會應立即撤銷 101 年 3 月 13 日所公告之「行政院農委會林

務局經管國有林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處理要點」，以確保國土不致遭受毀滅性之破壞。 

提案人：林淑芬  張曉風  邱文彥  林世嘉  田秋堇 

連署人：鄭麗君  林佳龍  蔡正元  吳宜臻  李俊俋  

葉宜津  魏明谷  李昆澤  黃偉哲  蘇震清  

潘孟安  段宜康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案，請提案人劉委員建國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劉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三十一案，請提案人吳委員育仁說明提案旨趣。 


